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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4－076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6 日，公司陆续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虚假责任纠纷 86 个案件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原告 86 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

分别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或本公司、何学葵及蒋凯西或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本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16,126,804.44元。案件详细内容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4年 5月 16日、6月 7日、

6 月 12 日、8 月 11 日、8 月 2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4 日、10 月 17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4-031、2014-036、2014-037、2014-055、2014-057、2014-065、2014-067、

2014-070；以及本公司于 2014 年 6月 19日、7月 4日、7月 30日、8月 29日、

9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

别为 2014-040、2014-043、2014-052、2014-063、2014-066。 

二、判决情况 

2014年 12月 10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民五初字第 2

号、（2014）昆民五初字第 18-51 号、（2014）昆民五初字第 66-76 号、（2014）

昆民五初字第 81号共计 47份《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 

1.基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案件中公司在《招股说明书》、2007 年-2009 年

年报和半年报中虚增资产和虚增收入的事实，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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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按照《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的规定，应当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何学葵作为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蒋凯西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

监，首先其二人身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高级

管理人员的范畴。其次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其二人共同策划、安排实施了公司发

行股票、上市过程中的一系列虚假陈述行为，构成了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

重要信息罪。其二人的行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对公司承担的前述赔

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公司 2007年 12月 6日公开发布了首次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并在其后的 2007年年报，2008年半年报、年报，2009年半年

报、年报中均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行为呈现一个连续的状态，故法

院认为其虚假陈述实施日应为一系列虚假陈述行为最早发生的时间：2007 年 12

月 6日。 

4.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

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

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其定义的揭露日应当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是

首次公开揭露；（2）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媒体上；（3）是针对虚假陈述的

内容进行的揭露。法院认为，首先，201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发布的 2010-010

号公告，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该日是对公司涉及虚

假陈述行为首次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报刊上公开进行的揭露，符

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揭露日的认定标准。其次，鉴于证监会的职能及权威行，

其立案调查的公告发布以后，足以说明被调查的股票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对于

理性的投资者，已经起到了充分的风险提示作用，具有高度的警示性，足以影响

投资决策。因此，2010年 3月 18日应为绿大地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针

对部分原告提出本案存在 2010年 3月 18日和 2011年 3月 18日两个虚假陈述揭

露日，以及部分原告提出案件揭露日应为 2011年 3月 18日的主张，法院认为，

2011年 3月 18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部分原告提

出的存在两个揭露日的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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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如下： 

（一）对（2012）昆民五初字第 2号、（2014）昆民五初字第 19号、（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4 号、（2014）昆民五初字第 51 号共计 4 起案件，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上述 4起案件中的各原告经济损失共

计人民币 165,801.79 元及（2012）昆民五初字第 2 号、（2014）昆民五初字第

24 号、（2014）昆民五初字第 51 号原告股票持有期间或持有到损失计算基准日

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计 3,424.86 元，由被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如果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对（2014）昆民初字第 44-50号共计 7起案件，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上述 7起案件中的各原告经济损失共

计人民币 123,116.53 元及各原告股票持有期间或持有到损失计算基准日期间，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2.被告何学葵、蒋凯西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计 3,131.16 元，由被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学葵、蒋凯西共同负担。 

如果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对（2014）昆民初字第 18号、（2014）昆民初字第 20-23号、（2014）

昆民初字第 25-43 号、（2014）昆民初字第 66-76 号、（2014）昆民初字第 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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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36起案件，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各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计 96,406.23 元，由各原告负担。 

三、特别提示 

如相关当事人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 

截至目前，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起诉公司的 86 起案件中，除上述

判决外，其余 39 起案件仍未判决。由于公司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

案件尚未全部判决，公司将在其余案件判决后或者以上判决书送达十五日内明确

对以上判决是否上诉的意见。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于 2014年 10月 30 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7.4万元至 793.5万元。本次公告的诉讼

案件涉及公司为被告和公司及何学葵、蒋凯西为被告的损失金额，赔偿原告损失

和案件受理费部分共计 295,474.34 元，赔偿原告股票持有期间或持有到损失计

算基准日期间利息还需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测算。公司将积极维护全体股东的利

益，若以上损失全部由公司承担，预计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构成重大影响。 

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已起诉公司或公司、何学葵及蒋凯西或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公司的案件尚有 39 起未判决，后续是否还会增

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和涉及的金额不确定，对公司

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控股股东关于涉及公司民事赔偿的有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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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24日，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若因公司

及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等罪一

案，形成投资者相关民事赔偿事项，做如下承诺：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

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因绿大地公司及其原董事长、控股股东

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一案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涉案

当事人是民事赔偿主体（以民事赔偿案件审理判决结果为准），应按判决结果，

承担赔偿责任。 

（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结果，在民事赔偿判决书生效

后 6 个月内，云投集团将推动何学葵以其借给绿大地公司的 58,229,582 元（人

民币）款项及其所持绿大地公司股份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不足或何学葵未予赔偿

的，由云投集团代为偿付。云投集团代为偿付后，保留对何学葵及其他相关责任

人（不含绿大地公司）追偿的权利。 

（三）云投集团将积极履行大股东职责，力所能及支持绿大地公司。通过绿

大地公司经营改善、健康发展，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已于201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出具承诺

书的公告》。 

七、备查文件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47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11日     




